
咸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咸人社发〔2011〕382号


关于评选表彰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方志办公室，市级各专业志承编单位：

近年来，全市地方志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陕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我市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为了表彰先进，弘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恪尽职守、锲而不舍、开拓进取”的修志人精神，激励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加快第二轮修志工作，推进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地方志办公室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评选范围

先进集体评选范围：市县两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市级各专业志承编单位。

先进工作者评选范围：市县两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市级各专业志承编单位参加地方志工作三年以上的在职人员。
（二）表彰名额

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30名，先进集体15个，分配名额附后（附件2）。
二、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2．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陕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工作部署，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地方综合年鉴连续出版或二轮地方志书编纂取得阶段性成果。

3．重视修志人才的培养，造就一批业务骨干；积极组织对地方志理论的研究，有研究成果。

4．重视加强地方志公共文化服务，地情资料应用成果突出，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5．领导班子团结，廉洁自律，作风民主，管理科学，纪律严明，职工支持率高，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2．遵纪守法，忠于职守，作风正派，品行端正，清正廉洁，团结同志，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

3．勤奋工作，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为志鉴编纂工作做出突出贡献。

4．坚持良好的学风，努力学习方志理论知识，积极从事方志理论研究，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

5．坚持经世致用，努力发扬地方志文化，为地方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做出突出贡献。

三、组织领导和评选机构

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地方志办公室组成全市地方志系统评选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工作领导小组（附件1），负责组织领导和评审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评选表彰日常工作。

四、评选程序和要求

（一）各县市区和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评选范围、条件和分配名额组织评选。先进集体和市级部门先进工作者由各县市区和有关单位先行申报，由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初评。其中先进工作者的申报须经所在单位民主推荐，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
（二）各县市区的申报推荐审批表须经本级地方志部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盖章，推荐对象为县市区志办主任的，同时还需加盖县市区人民政府印章，报市地方志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志各承编部门的申报评选材料，加盖本单位公章后，直接报送至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市地方志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县市区和各单位申报评选情况根据评选条件进行初审，提交市地方志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评审通过，并在咸阳地情网上进行公示。
（三）坚持以政治表现、工作业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准，优中选优，推荐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有突出的事迹，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评选重点要面向一线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年功较长的同志。在职副县级以上干部一般不参加评选，科级干部比例控制在50%之内。

（四）严肃评选工作纪律，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单位和个人，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
（五）按时报送材料

申报参评单位和个人须分别填写《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附件3）和《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审批表》（附件4）一式三份（用A4纸打印），连同先进事迹材料一并报送。先进事迹材料要内容真实、重点突出，字数控制在2000字内，同时报送电子版。审批表等材料请于2011年12月15日前报市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奖励办法

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分别授予“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颁发奖牌（状）和证书。
联系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政府西配楼四层）

联系电话：029—33210237     邮    编：712000
联 系 人：王瑜
附件：1.全市地方志系统评选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
者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2.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分配名额表

3.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申报表
4.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审批表
201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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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市地方志系统评选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组    长： 杜建儒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张  鹏  市公务员局副局长

副 组 长 ：任博远  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张德科  市地方志办公室纪检组长

成    员： 韩选锋  市地方志办公室秘书科科长

           仇志学  市公务员局录用考核奖惩科科长

           池  诚  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志科科长

           卜晓军  市地方志办公室监察室主任

           石忙刚  市地方志办公室年鉴科科长           

办公室主任：   张德科（兼）

办公室副主任： 韩选锋（兼）

办公室成员：   王  瑜  刘亚婷

附件2
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分配名额表

	序号
	单  位
	先进工作者
	备  注

	1
	秦都区
	1
	

	2
	渭城区
	1
	

	3
	兴平市
	1
	

	4
	武功县
	1
	

	5
	乾  县
	1
	

	6
	礼泉县
	1
	

	7
	泾阳县
	1
	

	8
	三原县
	1
	

	9
	永寿县
	1
	

	10
	彬  县
	1
	

	11
	长武县
	1
	

	12
	旬邑县
	1
	

	13
	淳化县
	1
	

	14
	市志办
	2
	

	14
	市级专业志承编单位
	15
	

	合计
	
	30
	


附件3

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申报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职工总数
	

	奖惩情况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申报
单位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市志承编单位不用填写）
	（盖  章）

                       年   月    日  
                            

	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地方志工作机构意见
	（盖  章）                    （盖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4

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审批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

	出生
年月
	
	籍贯
	
	政治

面貌
	
	

	工作
单位
	
	职务
（职称）
	
	

	奖惩

情况
	

	工

作

简

历
	

	主要
先进
事迹
	

	主要
先进
事迹
	

	所在
单位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本级人
力资源
社会保
障部门
意见（
市志承
编单位
不用填
写）
	（盖   章）                  （盖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市级人
力资源
社会保
障部门
地方志
工作机
构意见
	（盖  章）                    （盖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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